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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经信发〔2022〕41号

南充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度国省绿色制造名单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工业集中区管委会，南

充经开区经发局，南充临江新区经发局：

为贯彻落实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有关部署，引领推动工业绿色

发展，助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省经

济和信息化厅以及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有关要求，现就组织开

展 2022年度国省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2 年度国家绿色制造名单申报工作

有意愿申报国家绿色工厂、绿色设计产品、绿色工业园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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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的企业（园区），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

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

函〔2022〕235号）和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

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〔2016〕586号）（详见工信部网站）

要求开展自评价，并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价（绿色设计

产品无需开展第三方评价），评价合格的将自评价报告、第三方评

价报告报送当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

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企业（园区）申请材料进行初

审，符合要求的出具推荐意见，于 10月 15日前将推荐文件、推

荐汇总表（附件 1）、自评价报告、第三方评价报告（一式三份）

报送市经信局安全环资科，电子版材料同时通过“工业节能与绿色

发展管理平台”（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）报送。申请 2022年度

国家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（园区），原则上应为已发布的省级绿色

工厂、绿色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，或通过 2022年度省级绿

色制造名单评审的企业（园区）。

二、2022 年度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申报工作

有意愿申报省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

企业的企业（园区），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进行自评价（无需开展第

三方评价），评价合格的将自评价报告报告报送当地经济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。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企业、园区申请材料进

行初审，符合要求的出具推荐意见，于 10月 10日前将推荐文件、

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、自评价报告（一式四份）报送市经信局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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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环资科。

三、绿色制造名单动态管理工作

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绿色制造名单企业或园

区的跟踪指导和动态管理，建立绿色制造水平关键指标定期报送

机制，组织绿色制造名单企业或园区每年填报绿色制造动态管理

表（附件7-10），并对动态管理表中明确的各项关键指标进行审核，

对于绿色制造水平关键指标不符合绿色制造评价要求的，组织进

行现场评估，提出动态调整意见报送我局，我们将报送省经信厅、

工信部进行综合评估。对发生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

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（以“信用中国”和“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为准），要及时报送我局，我们将报送省经信厅、

工信部从名单中予以剔除。

前六批国家绿色制造名单动态管理表请于 11月 30日前通过

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（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）报送。

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动态管理报送要求另行通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要严格把控推荐质量，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，不

得申报绿色制造名单：一是未正常经营生产的；二是发生安全（含

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

违规行为的（以“信用中国”和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为

准）；三是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的；四是在国务院及有关部

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；五是被列入工业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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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；六是失信被执行人等。

（二）重点用能行业能效水平原则上要达到或优于《高耗能

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1年版）》（发改产业

〔2021〕1609号）、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

水平（2022年版）》（发改运行〔2022〕559号）对有关行业规定

的标杆值。未规定能效标杆值的行业，原则上要达到或优于相应

国家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值。此外，各地推荐绿色工厂应与已

有绿色工厂绿色制造水平指标进行对标，能效水平等主要指标应

优于本地区同行业已有绿色工厂，有关情况应在推荐材料中予以

充分说明。

（三）绿色工厂参照《绿色工厂评价通则》（GB/T36132-2018）

开展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；已发布绿色工厂评价行业标准的，按

照行业标准要求进行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。电子电器、机械、汽

车等3个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根据“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

指标体系”进行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。相关标准可登录工业和信息

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查看。

（四）本次申报工作严格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组织

开展，社会上凡称指定、委托等情况，均与本次申报工作无关。

请各地经信部门和企业、园区提高警惕，切勿听信个别机构或个

人的不实宣传，若有发现，欢迎随时来电来信举报。

联系人：安全环资科 白斌，电话：0817-280122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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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2年度国家绿色制造示范单位推荐汇总表

2.2022年度省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推荐汇总表

3.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

4.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报告

5.绿色工业园区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

6.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自评价报告和第三方评价报告

7.绿色工厂动态管理表

8.绿色设计产品动态管理表

9.绿色工业园区动态管理表

10.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动态管理表

南充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2022年 9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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